
关于开展第五次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
的通知

各区县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市文化馆：

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文化馆

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公共发〔2020〕99 号）、省厅《关

于开展第五次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文旅发

〔2020〕111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我市文化馆参评工作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定范围

此次评估定级对象为市、区县文化馆，共 8 个文化馆。

二、评估标准

评估定级工作以文化和旅游部制定的评估定级标准（详

见附件）为依据，评估主要采用 2019 年数据（标准中另有

规定的除外）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所辖区县文化

馆进行评估。组织开展市级文化馆自评；组织市级专家评估



组，对所辖区县文化馆进行评估，并汇总评估数据；督促本

地文化馆在线上开展服务满意度测评，形成评估工作总结。

（二）市文化馆在做好自评的同时，负责指导区县（文

化馆评估定级工作。安排专人负责评估数据审核、汇总等相

关具体工作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2020 年 9 月至 10 月，各级文化馆进行自评，

将数据录入“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系统”（登录中国文

化馆协会网站 http://www.cpcca.org.cn，点击进入“文化馆

评估”栏目，系统 9 月 30 日上线），组织在线上开展服务满

意度测评（电子问卷 9 月 30 日上线）。

（二）2020 年 11 月，市级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专家评估

组对所辖区县文化馆进行评估，完成本市及区县评估数据审

核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前将评估总结报告报送省文

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、省文化馆。

（三）2020 年 12 月，迎接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专家评

估组，对市级文化馆进行实地评估或线上评估，抽评部分县

级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．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文化馆评估定级是衡量文化

馆建设、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机制。全市要高度

重视，把文化馆评估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，成立评估工作



领导小组，明确专人负责，认真做好本地的评估工作。各级

文化馆如无特殊原因一律参加本次评估工作。

2．对照标准，做好自评。全国文化馆评估工作每 4 年

举行一次，文化和旅游部从等级必备条件、业务建设、服务

效能、保障条件、改革创新和表彰奖励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评

估细则。本次评估标准在 2015 年第四次文化馆评估的基础

上有所调整，全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和各级文化馆要仔细

研究，吃透新标准，对照标准做好自评工作，要评实评准、

多上等级、上高等级。

3. 严格要求，确保安全。要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放在

第一位，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控规定，确保评估工作安全。

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

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要求，精简评估材料，凡是有电子

版的均无需提供纸质资料，避免过度留痕；严格落实中央“八

项规定”和“安徽省 30 条规定”精神，杜绝违纪违规事件发

生。

4. 评估组专家一般应具有副高以上专业职称，熟悉文

化馆工作，有一定的评估工作经验，为人公道正派。评估工

作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公开公正的原则，坚决杜绝和防止弄虚

作假。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取消参评资格并通报批评。

联 系 人：黄雅莉 章灿

联系电话：0559-2513504，0559-2513598



附件：

1. 地市级文化馆等级必备条件和评估标准

2. 县级文化馆等级必备条件和评估标准

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

2020 年 9 月 29 日


